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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良县 2023 年度重点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

评价类型：项目实施过程评价□ 项目完成结果评价

重点项目名称： 2023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（少数发展资金项目省级资金）

项目主管单位： 宜良县耿家营彝族苗族乡人民政府

评价金额(万元)： 50

报告日期：2024 年 10 月

宜良县财政局（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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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良县2023年度耿家营乡人民政府 2023年省级财

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重点项目支出绩效

评价报告

根据《中共宜良县委 宜良县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

施意见》（宜发﹝2021﹞24 号）、《宜良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宜

良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（宜政办通﹝2020﹞30 号）、《宜

良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 年度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》（宜财

﹝2024﹞29 号）文件要求，宜良县财政局开展 2023 年度财政支出重点项

目绩效评价工作，选取了耿家营乡人民政府 2023 年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项目实施重点项目再评价。现将该项目评价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（一）项目概况

河湾村是耿家营彝族苗族乡藏方村委会的一个自然村，地处耿家营集

镇北部，国土面积 0.84 平方公里。河湾村结合乡村旅游与创意农业，连续

7 年打造不同主题的彩色水稻“田园+创意景观”种植综合体。

2023 年河湾村紧紧围绕乡村振兴五大战略目标，进行整村 8104.96 平

方米外立面提升改造、喷刷及装饰。提升改造河湾村整村外立面，有助于

保护墙体，改善人居环境，美化村容村貌，推动乡村旅游发展，促进当地

群众增收致富。

（二）项目资金安排情况

宜良县财政局 2023 年拨付宜良县耿家营乡人民政府 2023 年省级财政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（少数民族发展资金项目省级资金）5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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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项目于 2023 年 4 月 25 日签订施工合同，次日开始施工。2023 年 6 月 24

日竣工，2023 年 10 月 10 日完成验收。

（三）项目实施情况

该项目用于提升改造河湾村 8104.96 平方米外立面，施工过程中严格

控制非必要支出。项目工程质量符合标准，施工期间未发现安全问题。

二、绩效评价组织情况

（一）绩效重点项目评价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（2014 年修订）；

2.财政部《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》；

3.《中共云南省委、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管理绩效

的意见》（云发〔2019〕11 号）；

4.《云南省省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云财预〔2015〕

295 号） ；

5.其他相关依据文件。

（二）绩效重点项目评价方法

本次绩效评价中采取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式，具体实施了审阅

自评、实地评价、反馈意见等程序。通过资料收集、数据填报、案卷

研究、实地调研、座谈会、问卷调查等方式，开展实地重点项目再评

价。对重点项目相关档案资料进行查阅，结合现场核实情况、资金到

位使用情况、资金结余情况的分析，进行数据分析和取证。

（三）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指标体系

1.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指标体系



4

本项目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以 100 分计，设项目决策、项目管理、

项目绩效 3 个一级指标，权重分别为：20%、25%、55%。在此基础上设

定 8 个二级指标（项目目标、决策过程、资金分配、资金到位、资金

管理、组织实施、项目产出、项目效果）。设 21 个三级指标。

2.评价标准

(1)项目绩效评价得分满分为 100 分。

(2)由财政评价组根据评价情况，对各单项指标进行独立打分。

(3)总评价分为各单项指标得分总和。

(4)评价结果：根据最终得分情况将评价结果分为四个等级：优（得

分≥90 分）；良（80 分≤得分＜90 分）；中（60≤得分＜80 分）；

差（得分＜60 分）。

3.数据来源

绩效重点项目再评价评分数据来源于预算单位提供的资料。

三、绩效评价结论

该项目评价综合评分 92 分，评价等级“优”。

综合评价结论：该项目实施后改善了村庄环境，进一步提升河湾风景

区的旅游吸引力，实现旅游创收的同时，也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多增加收入

的机遇。

四、意见及建议

将绩效管理贯穿于项目始终，做好资金管理和项目实施的监控工作，

严格控制项目成本，有效提高资金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益。确保项目工程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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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达到要求、项目实现的社会效益符合预期。助力河湾村旅游业发展，促

进耿家营乡经济高质量发展，有序推进乡村振兴。


